
关于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2016）万商天勤法意字第 015号

致：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商天勤（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方大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郭磊明律师、杨佳律师出席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

律、法规（以下简称“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

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等事项的合法有效性出具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审查，

查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法律意见书所必需查阅的文件，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必

要的核查和验证。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一起予以公告，并依法

对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的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根据公司于 2016年 1月 29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香港商报》（英文）等报刊刊载及在巨潮资讯网站上刊登的《关于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大会通知》”），公司董事会决

定于 2016年 2月 16日下午 2:45在深圳市高新区南区科技南 12路方大大厦一楼
多功能会议厅召开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6
年 2月 16日上午 9:30至 11:30，下午 13:00至 15:00É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 2月 15日下午 15:00至 2016年 2月 16日下
午 15:00。

Ê核查，公司Ë出会议通知的时间、方式及通知的ÌÍÎ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Ê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实Ï召开的时间、ÐÑ与通知一Ò。本次股东大会Ó

ÔÕ明董事Ö×Ø，会议ÌÍ与通知一Ò。

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和召开程序Î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根据对出席本次会议的公司法人股股东的ÙÚ登Û证明、法定Ü表人Ý份证

明、股东Ü表的Þß委托证明和Ý份证明，出席本次会议的àá人股东ÙÚ登Û

证明、â人Ý份证明、股东Ü表的Þß委托证明和Ý份证明的验证，以及有关ã

ä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的å据，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Ü理人资格æç

è有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Ê核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

股东Ü理人的Ý份证明、Þß委托证明及éê 2016年 2月 1日（B股ëì交易
日）下午í市ì在中国证券登Û结î有限责任公司深圳ï公司的股东登Û资ð等，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Ü理人共 5人，Ü表有表决ß的公司股份å
ñ为 146,488,059股，ò公司股本óñ的 19.35%É其中出席会议的ôÌ上市õ资
股（B股）股东ö股东Ü理人 2人，Ü表股份 58,556,737股，ò公司Ë行的 B
股股份óå的 17.43%。

本所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Ü理人÷øùú，出席会议资格

合法有效，Î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有ß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议

û进行审议、表决。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ü人员ý有公司的董事、监事、高þ管理人员及本所

律师。本所认为，上ÿ出席会议人员Î合会议通知要Ā。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

Ê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事项与公司董事会公告和会议通知的

ÌÍ相Î。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

（一）表决程序



Ê核查，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āĂ交本次

会议审议的ă项议û进行投票表决。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表决程序Î合相关法律、法规、规Ą性文件的规定。

（ą）表决结Ć

本次会议审议议û的表决结Ć如下：

《关于ć公开Ë行股票ĈĉĊ期ċ报及ČčĊ期ċ报Ď施、相关×ď承Đ的

议û》和《关于čđ第Ēē董事会Ĕĕ董事的议û》系Ė通决议û，Ê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Ü理人所Ø表决ß的过半å通过。

《关于ėĘę公司章程Ě的议û》系ěĜ决议û，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及股东Ü理人所Ø表决ß的ăïĝą以上通过。

本所认为，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Î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的表决结ĆÎ合相关法律、法规、规Ą性文件的规定。

五、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

决程序等事Ğ，Î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

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Ó本所äğ公章并ÊÊĠ律师ġ字ìĢ效。



（本ģ为《关于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的ġĤģ，ĥĦ文）

万商天勤（深圳）律师事务所

ħ责人： ÊĠ律师：

Ĩ ĩ 律师 郭磊明 律师

杨 佳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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